
关于上解 2015 年度工会经费的通知 

 
各工会： 

根据集团经费管理办法规定，各工会应按工资总额的 2%*40%

向上级工会上解工会经费，为给基层工会留存更多的经费用于开展工

会活动、技能竞赛等，经公司工会研究决定，2015 年各基层工会暂

按工资总额的 2%*20%上解经费，请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前将 2015

年度工会经费上解到股份公司工会账户，以便股份公司及时汇总上解

到太极工会账户。 

附： 

股份公司工会经费上解账户： 

户名：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； 

开户银行：工行重庆市分行储奇门支行； 

帐号：3100021209008907419。 

特此通知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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